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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治新闻

桃花水母，素有“水中
大熊猫”之称，因其已在地
球生存超过 5.5 亿年，是名
副其实的“活化石”。

桃花水母也是仅有的
一 种 淡 水 生 活 的 小 型 水
母，生活在清洁的江河、湖
泊之中，对水质、水温要求
非常高，为世界级濒危物
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和观赏价值。桃花水母以
自己独特的生命形成记录
着地球生命的发展历程，

特有的基因对现代基因工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为研究和了解物种
的遗传、进化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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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霞 吴素杨 周莉丽） 高空抛物现象曾被称为“悬在城市
上空的痛”，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的高空抛物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后果，也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日前，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2024 年 6 月 15 日下午 3 时，在中山市黄圃镇某住宅小区，一声巨响打破了宁
静，正在该小区 2 栋 3 楼进行装修施工的一名工人闻声跑到阳台查看，发现一台洗
衣机掉落在阳台，砸穿了遮阳棚。

“2 栋目前仅有 4 楼、7 楼和 8 楼入住，4 楼和 7 楼住户均打电话投诉楼上有人往
下扔东西，因此洗衣机很可能是 8 楼住户扔的。”小区物业排查锁定嫌疑住户后，前
往 8 楼了解情况。打开 8 楼住户房门，只见屋内一片狼藉，四处散落着玻璃碎片，一
名男子还在阳台继续朝楼下扔家用电器，物业见状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到达现场调查后得知，事发当日，张某因琐事被母亲田某唠叨数落后，双
方争执不休。其间，田某将张某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摔烂……双方情绪越发激动，
张某开始打砸家中物品，并将洗衣机、消毒柜、饮水机等物件逐一从阳台扔到楼下，
其中洗衣机砸烂了同栋 3 楼的阳台遮阳棚，造成经济损失 4490 元，其余物件均砸落
在小区花园商铺区路面上，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8 月 28 日，该案被移送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审查认为，犯罪
嫌疑人张某虽然从高空抛掷的物品较多、体积较大，但考虑到抛掷物品掉落区域商
铺均未投入运营，且小区入住率低，平日鲜有车辆和行人经过案发路段，加之张某
在高空抛掷物品前留意楼下无车辆、行人途经的情况，故张某主观上没有危害公共
安全的故意，客观上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较低，因此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然而，张某故意连续从高空抛掷较多重物，给他人造成一定财产损失，扰
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故该院以高空抛物罪依法对张某提起公诉。10 月，法院采
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以高空抛物罪对张某作出上述判决。

从八楼往下扔洗衣机
一男子被判高空抛物罪

本报讯（记者 戴 小 巍 通讯员 安 琪
焦雯雯） “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立即开
展‘幌子公司’（指相关案件所涉及的公司、
企业等市场主体系为进行违法犯罪而设
立，或者设立后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经
营活动）专项清理整治活动，并举一反三，
加强公司注册、登记管理监督工作，进一步
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2024 年 12 月 11 日，湖北省恩施市检察
院收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

近年来，有犯罪分子为了诱导公众、非法
吸收存款，注册成立“幌子公司”，以公司名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危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
市场经营秩序。2019年 12月，敖某等人（另案

处理）在重庆市注册成立某公司（下称“重庆
某公司”），采用推介会、口口相传、发展经销
商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以承诺高额回报
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2020 年 6 月，湖北恩施人李某了解到
重庆某公司利润丰厚，便主动联系重庆某
公司，按照重庆某公司的经营模式，在恩施
市注册成立某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下称“恩施某公司”）。恩施某公司组织客
户到重庆某公司参观考察，向社会公开宣
传，积极协助重庆某公司在恩施市吸收公
众资金，将吸收的资金汇入重庆某公司的
银行账户后，再由重庆某公司向投资者给
付回报。双方约定，恩施某公司通过上述行

为，按比例从中收取提成返点费用。
经查，2020 年 6 月至 11 月期间，除李某

本人投资外，其负责经营管理的恩施某公
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象 19 人，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数额 892.2万元。

恩施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提起公诉。2024 年 4
月 10 日，恩施市法院以被告人李某犯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0万元。

恩施市检察院在办理这起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时，进行类案梳理，发现部分“幌
子公司”在案件办结后仍然存续，市场主体
资格未被及时吊销，存在被其他不法分子

再次利用实施犯罪的风险。“该案虽然办结
了，但暴露出的‘幌子公司’监管问题不容
忽视。如何有效治理，又怎么发现类案监督
线索？”该院在案件讨论会中，找到了解决
方案——应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发布的“幌子公
司”监管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该院通过应用“幌子公司”监管治理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办案数据和行政机关公开数据，对该院
近两年办理的涉企案件进行梳理、碰撞、研
判，最终筛查出 10 余条企业应吊销未吊销
营业执照的社会治理线索，并在查实后立
即向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积极履职，建议其对辖区内“幌
子公司”开展全面排查。

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
即对线索进行核实，截至目前，已经吊销 10
余家公司营业执照。该局表示，后续会着重
关注该类企业，严格把关企业注册登记等
相关问题。

案子办结了，“幌子公司”仍在存续
湖北恩施：制发检察建议促推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治理

高空抛物罪是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的罪名。刑法修正案（十一）
规定，在刑法第291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公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
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故意
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 114 条规定的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
法第 115 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
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高空抛物行为如何定性？

□本报记者 王翠云 刘呈军
通讯员 梁聃

近日，云南省勐腊县检察院在西
双版纳望天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挂牌
成立了“桃花水母栖息地保护”检察公
益诉讼联络点，并商定双方联合开展
桃花水母栖息地保护暨寻找桃花水母
研学游系列活动，共同追寻桃花水母
踪迹、开展法律宣传，保护桃花水母。

据悉，桃花水母是唯一一种生活
在淡水中的小型水母，形似桃花且多
在桃花开放的季节出现，因此得名，
并被纳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勐腊
县 境 内 的 南 腊 河 是 桃 花 水 母 的 栖息
地之一。

2023 年，桃花水母再现南腊河在
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桃花水母栖
息地保护也引起了勐腊县检察院的高
度重视。

打击非法捕捞

维护桃花水母栖息地的安全稳定

南腊河鱼类资源丰富，是垂钓爱
好者的天堂，但也吸引了部分不法分
子进入禁渔区内捕鱼，甚至采取电鱼、
毒鱼、炸鱼等破坏水生态环境的方式，
对南腊河的水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
的损伤。这对于桃花水母这种极度敏
感的极危物种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董某自幼在南腊河边长大，酷爱钓
鱼，但常常空手而归。2023年 8月，董某
偶然看到网上有人售卖电鱼机，心动不
已，便火速下单购买。电鱼机到货后，董
某偷偷驾驶自己的铁皮船到南腊河中
电鱼。周边居民发现后，立马拨打了渔业
举报电话，董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该案被移送勐腊县检察院审查起
诉后，该院经审查认为，因举报及时，董
某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
遂对其作不起诉处理，但其实施的非法
捕捞行为已对南腊河生态环境造成不
利影响。今年5月27日，勐腊县检察院就
董某破坏生态环境一案向法院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董某在被破坏河
段进行增殖放流。8 月 13 日，在检察机
关、法院、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下，董某
在案涉水域开展了增殖放流。

“对于非法捕捞行为，根据案件事
实及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我们会依
法起诉，同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造成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法
捕捞行为，我们也会结合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勐
腊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

谭改映介绍。
截至目前，在勐腊县检察院的监

督下，相关案件当事人共依照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的约定，增殖放流 8
次，共计放流 3.8万余尾本土鱼苗。

清除“不速之客”水葫芦

保持桃花水母栖息地的生态平衡

凤眼莲，俗名水葫芦，是原产于南
美洲的外来入侵物种，在适宜环境下
会快速生长，导致生态失衡。

今年 4月，勐腊县检察院接到“益心
为公”志愿者反馈的线索，称南腊河某河
段中有水葫芦大面积生长，覆盖整个水
面，堵塞河道数公里。该院立即开展调
查。经检测，大量的水葫芦已导致水质明
显下降，既影响了周边村民生活，也严重
破坏了桃花水母的栖息环境。

该院进一步调查后认为，南腊河
系鱼类洄游通道，属于渔业部门的监
管范围，其对外来入侵物种具有法定
监管职责。此外，属地政府对辖区内的
水环境质量、生物安全及河道防汛、清
障均负有主体责任。

4 月 11 日，勐腊县检察院组织召
开听证会，邀请相关行政机关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听证员参加。经评
议，听证员一致认为应由渔业部门、属
地政府共同治理水葫芦破坏生态环境
的问题。此后，该院分别向渔业部门、
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
履行监管职责，及时研究制定对外来
入侵物种水葫芦的防控治理方案，相
互配合共同保护南腊河。

收到检察建议后，渔业部门、属地政
府立即开展工作，认真分析水葫芦疯长
原因，迅速出台整治方案，联合部署了南
腊河水葫芦肃清专项行动，累计清理水

葫芦500余吨、河道垃圾70余吨，有效遏
止了外来入侵物种蔓延态势。

据介绍，由于桃花水母对水环境的
要求极高，为防止污染扩散，勐腊县检察
院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
属地政府迅速开展清河行动。截至目前，
共督促清理河道及周边垃圾100余吨。

扩大保护“朋友圈”

桃花水母保护写进检察工作报告

“我院 2023 年就将桃花水母的保
护写进了检察工作报告，目的是引起社
会各界的重视，共同保护这个珍稀生
物。”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检察院检察
长陈旻表示，该院希望通过一体履职，
进一步强化对桃花水母的保护措施。

加强桃花水母栖息环境保护，不
只检察机关在努力。

“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桃花水
母栖息地保护，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促进形成合力、建立长效机
制，不断扩大公益保护‘朋友圈’。”勐
腊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宏明说，检察机
关要发挥检察职能，以公益诉讼带动
行业监管，促进企业协管，呼吁群众共
管，真正让桃花水母栖息地保护成为
共识，推动全民共同开展热带雨林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为此，今年 1 月，勐腊县检察院打
造了“桃花水母”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
诉讼品牌，以“案件协办、监督协同”为
核心，开创“检察+行政+企业”协作模
式，形成桃花水母栖息地共管合力——

3 月 12 日，与勐腊县林业和草原
局签订《关于建立健全林草行政执法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深
化全县林草领域案件信息共享，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不断提
升桃花水母栖息地森林、湿地、雨林生
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5 月 16 日，与西双版纳州生态环
境局勐腊分局签订《关于建立生态环
境 保 护 公 益 诉 讼 协 作 配 合 机 制 的 意
见》，健全案件线索移送机制，进一步
完善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的衔接，畅通生态环境污染案件情
况通报渠道，鼓励人才交流、资源共
享，为桃花水母栖息地生态保护和生
态修复提供制度基础；

9 月 27 日，与西双版纳望天树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结对共建协议，
倡导组织联建、资源联享、机制联谋、
事务联办，创建雨林生态普法讲堂，专
门设立桃花水母栖息地保护研学游课
题，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景区
等活动，就生态恢复等问题积极互换
意见，形成检企协作良好氛围。

保 护 栖 息 地 ，让 桃 花 水 母“ 更 宜
居”。检察官告诉记者，明年春天再来，
一定会看到更多的桃花水母在此起舞。

桃花水母在起舞
云南勐腊：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保护濒危物种

今年 12 月，勐腊县检察院检察官实地走访南腊河及周边地区，通过水质检测
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桃花水母栖息地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摸排工作。 王庆鹏摄

赶四 周映杉摄

□柴春元

近日，“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
大数据杀熟”的话题引发热议。针

对备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通过评论“哭穷”等手段反向
驯化算法，如频繁表达“太贵了，买不起”“我不打算买了”等，建立所谓的“人
设”，从而影响算法推送（据 12月 16日“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号）。

这种哭穷式“反向驯化”真的有效吗？未必。据报道，多家旅游出行
平台官方客服表示，机票价格实时变动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即便消费者有
反复评论的行为，也无法证明最终降价是由用户所评论的内容决定。虽
然效果不明，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便“反向驯化”的效果难以确定，人们对
大数据杀熟的反感与抵制立场则是无可置疑的。

所谓大数据杀熟，通常是指在一些餐饮、出行平台上，老用户反而享受
不到优惠，甚至价格更高。大数据杀熟，这种现象在网络平台交易中是真实
存在并广受诟病的，如有消费者反映，作为某平台的十年铂金会员，她上周
订的机票价格为 2510元，而在另一平台上，作为新用户，相同航班的票价仅
为 2000元。从正常情理来说，老顾客消费本应享有一定优惠，但在所谓“差
异化营销”的语境下，这个道理就被颠倒了过来，的确让人意难平。

进一步说，“差异化营销”的大数据算法本身是否合理合法，恐怕也需
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这是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明确规定。所谓交易公平，一是说商品、服务的定价要公平合
理，二是说消费者之间有权享受基本公平的交易条件。经营者应对其商
品、服务明码标价，这也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设置的“硬杠
杠”。的确，价格法也为经营者留下了自主定价和价格调整的空间，但在
相同的时间等条件下，明码标价、让消费者享受公平透明的交易条件，仍
然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在“差异化营销”“大数据推送”这样
的新名词面前，上述法律规定依然有效，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

“差异化营销”在产品、服务的促销中功效到底如何，很难一概而论；
消费者之间是否应享受完全一致的交易条件，似乎也很难绝对化地“一刀
切”。但无论如何，“差异化营销”都不能成为大数据杀熟的挡箭牌，否则，
法律的上述红线就有被突破乃至形同虚设的风险。

很显然，根治大数据杀熟，上述哭穷式“反向驯化”效果难以保障，即
便它真的有效，大数据不再“杀熟”而开始“认生”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
权、经营者的明码标价义务反而就更难落到实处了，甚至，平台交易的公
平性、合理性根基也会被进一步动摇。治本之策，可能还需要网络、市场、
价格等监管部门对“差异化营销”“大数据杀熟”这类新现象给予更大程度
的关注，通过扎实的市场调研、执法调查和更大的查处力度，为“差异化营
销”划清使用界限，从根本上堵住大数据杀熟的出路，致力于营造一种更
为公平、合理、合法、清朗的网上交易环境。

如何让“大数据”“算法”这些新工具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是走向反
面，可能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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